
一周之“最”

最“来路不明”的消毒液

近日， 湖北省孝感市市场监管局查获

一起销售假冒伪劣 84 消毒液案件， 决定

对孝感养天和康泓药品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后湖店罚没金额 29.4 万元， 并将上游供货

商移送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2 月 1 日， 孝感市市场监管局对孝感

养天和康泓药品零售连锁有限公司后湖店

进行执法检查， 发现其销售的 84 消毒液

货源来路不明。 经调查， 当事人销售的标

称冀蓝牌 84 消毒液产品的厂名厂址系伪

造， 属于假冒产品， 且产品质量不符合国

家卫生标准。 该局依据 《产品质量法》

《商标法》 的相关规定， 责令当事人立即

改正违法行为， 没收尚未销售的不合格 84

消毒液产品， 罚没款合计 29.4 万元。 同

时， 将该批 84 消毒液产品供货商涉嫌犯

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并抄送检

察机关。

经公安机关提请逮捕， 孝感市检察院

对上游供货商桂某、 杨某以销售伪劣产品

罪作出批捕决定。 (金勇 整理)

主笔 话闲

商家不能胡说八道

昨天， 沈阳一家

名为“杨妈妈粥店”

的店店突然在社交媒

体上“火” 了， 起因

是店门口挂了一幅令人极度不适的横幅，

上面书写着“热烈祝贺某国疫情 祝某国

疫帆风顺长长久久”。 随后， 该照片被传

到了社交媒体， 引发了很大的争论。

当前，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 数十万人

确诊， 上万人罹难， 新冠病毒已经成为了

全世界共同的敌人。 我国在遭受新冠病毒

的疯狂攻击后， 通过上下一心， 共同抗

疫， 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终于基本控制住

了疫情的传播，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此

中艰辛， 让人慨叹。 无数医护人员的“逆

行”， 社区工作者的守护， 志愿者的付出，

以及每一个国人安守在家， 才有了当下复

工复产的契机。 但并不意味着疫情已经远

离， 输入型病例仍然存在， 抗疫之路依然

漫长。 同时， 国外疫情进入爆发期， 全人

类都开始与新冠病毒进行抗争， 冀望早日

战胜病毒， 还人类一个安定的家园。

而这家粥店却打出了这种横幅， 实在

是让人无语。 是否会因此造成恶劣的影响

姑且不论， 仅从最起码作为人的同理心来

说就无法接受。 假如， 前段时间， 当中国

全力对抗新冠病毒的时候， 如果有外国餐

饮店在门口打出类似的横幅， 相信任何一

个中国人， 都绝对无法接受。 国与国之间

也许会有利益的冲突甚至摩擦， 但人与人

之间不该有如此的恶意。 别的不说， 当初

其他一些国家的义举曾感动了无数的国

人， 如今疫情刚趋于缓和， 就用如此的横

幅回敬他人， 这样的行为未免太无耻了

吧！

这样的横幅如此不合适， 相关的执法

监管部门不能坐视不管， 应该尽快依法依

规对其进行处理， 消除不良影响。

金勇

讯简
上海海关

助力新鲜水果快速通关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杨知洁 罗臻

本报讯 近日， 上海海关所属外港海关对

本月内第 12 批泰国椰子实施现场检疫， 未截

获疫情后快速放行。 三月以来， 外港海关查验

泰国椰子 11 批， 重量 201 吨， 直接放行 99

批， 重量 2088 吨， 口岸直接放行的数量占比

90%左右， 通关效率大幅提升， 企业的物流和

时间成本大幅降低。

近日来， 随着国内新冠疫情逐渐平稳， 企

业逐渐复工复产， 百姓生活也逐渐步入正轨，

上海口岸进口水果量也逐渐恢复。 根据 《上海

海关贯彻落实总署部署精神， 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稳增长促发展措施》 的要求， 上海海关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加快水果等民生保障物资

的通关速度， 做到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审批

“随报随批”， 进境水果口岸查验“随到随查”，

送检实验室检测“随到随检”。

金山工业区

通过直播方式招商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纪鹤

本报讯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

期， 客户请不进来， 招商员又走不出去， 那么

如何有效解决招商难题？ 近日， 金山工业园区

的招商员们通过直播的方式进行招商。 目前，

金山工业园区一季度已签约 21 个项目， 计划

总投资 50.9 亿元。

近日， 金山工业区许多招商员在办公室里

都是一副“主播” 装备， 面对手机视频侃侃而

谈。 直播从公司展厅、园区发展历程、园区产业

介绍， 再到相关政策解读。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

势，金山工业区招商团队迅速改变工作策略，由

传统登门拜访、“面对面”招商方式向远程对接、

“屏对屏”“零接触”式招商方式转变。 积极推行

“连线”洽谈、“视频”签约、“邮寄”签约、“线上”

服务，充分利用公众号、微信等网络平台，进行

产业推介。持续做好长期跟踪项目的深化，做到

招商热情不减、招商劲头不减。

嘉定区卫生健康委监督所

开辟“绿色通道”快速审批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郑丽敏

本报讯 日前， 嘉定区卫生健康委监督所

审核许可服务科开辟“绿色通道”， 快速为辖

区医疗机构办理“互联网诊疗” 服务许可， 让

老百姓宅家看医生的梦想加速成真。

为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在疫情防控期间看

病、 配药的难点问题， 近日， 嘉定区三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率先响应， 申请增加“互联网诊

疗” 服务方式， 以往办理此类业务需要二十个

工作日。 窗口工作人员急群众所急、 想群众所

想， 在区卫生健康委的指导下， 开启“极速”

模式， 收到申请材料当日就完成了许可初审、

受理、 审核等流程， 在获得审批意见后， 及时

完成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制证、 通知领证

和送达， 全程办理时间不到 15 个工作小时。

三家申请办理的医疗机构都没想到这么快就能

获得许可， 立即上线“互联网诊疗” 服务， 纷

纷为窗口人员的工作效率点赞。

◆记者连线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人为损坏” 一说并非商家的 “挡

箭牌”， 商家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而不

应如此轻易、 简单地归责于消费者。

“就林女士的遭遇而言， 商家如认为商

品系人为损坏而不属于保修范畴， 应提供相

应的检测报告作为依据， 而非仅凭维修人员

的 ‘一张嘴’。” 金玮律师表示， 根据 《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

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 计算机、 电视机、 电

冰箱、 空调器、 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

装修等服务， 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

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 发生争议的， 由经

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

金玮律师还指出， 如消费者与商家就产

品问题原因存在争议的， 可共同交由鉴定机

构予以检测鉴定， 以厘清责任； 消费者也可

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届时由法院委托鉴定机

构对所涉产品问题予以检测并出具鉴定意

见， 法院最终将依据司法鉴定意见与相关情

况判决商家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以及所应承担

的责任比例。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商家， 切勿忽视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和客户体验， 不能就消费者

所遭遇的产品问题一概以 “人为损坏” 为由

推诿， 否则消费者必将选择 “用脚” 投票；

同时， 也提醒消费者， 切勿轻信商家 “人为

损坏” 的推诿之词， 可要求商家出具相关检

测报告等， 并视情决定是否需要另行委托鉴

定，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林女士

投诉时间： 2019 年 12 月

随着净水器的普及和应用， 人们的饮水

方式也在逐渐改变， 由早期喝烧开的自来

水， 慢慢转变为喝桶装水， 到现在喝净水器

净化的水。 家用净水器的核心部件是滤芯，

必须定期查看和维护更换， 然而更换滤芯、

故障报修等净水器售后服务， 就成了消费者

广为诟病的问题， 引发了较多的投诉。

2019 年 3 月， 林女士通过某品牌的官

网平台购买了一台净水器， 内置 3 个滤芯，

使用说明上注明滤芯可自行购买更换， 其中

一级滤芯一般 9 个月更换 1 次。

林女士为了提高家人和孩子的饮水安

全， 2019 年 9 月， 她在该品牌官网平台购

买了一级滤芯， 自己动手更换了一级滤芯。

换好之后， 净水器一开始出水量较少， 过了

几天， 设备直接罢工不出水了。

林女士马上致电客服进行保修， 维修师

傅来了两次都没有解决， 先是说林女士购买

的滤芯不对， 后来又说滤芯安装不当， 最后

更指出是林女士人为故障导致的不出水， 不

能进行保修。

事情一拖再拖， 理由一再变更， 林女士

对此无法接受， 故致电 12315 进行投诉， 要

求该公司重派其他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检测。

净水器坏了商家不保修

“人为损坏”绝非挡箭牌

  浦东新区消保委收到林女士的投诉后，

工作人员立即与净水器商家的客服取得了联

系， 向其说明情况， 希望能解决问题。

该商家平台的客服告诉工作人员， “针

对林女士的投诉， 公司前期安排了消费者所

在地的分公司上门检修， 分公司反馈维保人

员已进行查看， 是人为问题导致， 无法进行

维保。”

对于这样的答复， 消保委工作人员耐心

与商家协商， 并建议商家不要采用一票否决

制， 应做到诚信经营， 恪守社会公德， 重新

派其他维保人员再一次上门服务检测。

一周后， 商家来电回复， 公司相关负责

人对此情况比较重视， 已再次派人上门服

务， 确定了净水器不出水的原因： 一方面是

消费者更换滤芯时的操作问题， 另一方面是

设备的主板电脑发生了故障。

经消保委与商家多次协调， 商家最终同

意为林女士免费更换一台新的净水器， 林女

士表示满意和接受。

对于林女士所遭遇的消费投诉纠纷， 浦

东新区消保委提醒消费者， 当遇到类似事件

时， 首先要明确告知经营者不要随便处理该

商品， 主张将有争议的商品送法定的检测机

构检测以明确责任， 同时保留好证据。 如果

双方对商品质量原因出现意见分歧， 要送往

法定部门鉴定时， 应与经营者共同送去检

测， 以免出现异议； 按有关法律， 检测和鉴

定费用应由经营者先行垫付， 并且根据 《消

法》 规定， 机动车、 计算机、 电视机、 电冰

箱、 空调器、 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

修等服务， 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

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 发生争议的， 由经营

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

浦东新区消保委同时提醒生产厂家，“人

为损坏”不是挡箭牌，重视消费者使用体验，

积极回应消费者的诉求， 及时解决消费者遇

到的困难，应该成为品牌的服务理念，进而推

动产品的优化，提升消费者的生活品质。

（
长
按
二
维
码
可
进
入
微
信

“
法

律
服
务
”
专
属
频
道
）

社址 ：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 弄 1 号 (200032) 电话总机 ： 34160932 订阅热线 ： ３３６７５０００ 广告热线 ： 64177374 交通安全周刊电话 ： 28953353 零售价 ： 1.50 元 上报印刷

本刊主笔： 金 勇

Right-protection Weekly

维权

周刊

B1 2020 年 3 月 24 日 星期二

投诉实录


